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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兩岸四地法律信息高層論壇 
暨港澳地區贈書活動
顧　敏　國家圖書館館長

陳麗玲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助理編輯

一、前言

澳門特別行政區回歸之初，澳門圖書館暨資訊

管理協會即有舉辦「法律論壇」之發想，今回歸已

逾 10 年，有關澳門法律中葡語文之轉換，以至法

律資料庫之開發建置及服務等，在技術面、功能

面以至於內容面，都還有發展空間，希望能多方觀

摩以吸取經驗，也期望能加強兩岸四地之法律信息

專家交流及學術研究合作，醞釀多時的計畫，終於

在今年5 月下旬舉辦了「兩岸四地法律高層論壇」。

澳門圖書館界與本館長期以來交流頻繁，在

此次論壇會議中，本館同時與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

理協會簽訂合作協議，自今年 7 月起即將展開辦理

「圖書館學講堂」，由本館推薦講師講授有關圖書館

營運管理等專業識能。

澳門地區的官方中文是正體字，此行另有一重

要任務，就是贈送我國政府出版品予澳門國父紀念

館，供其典藏及流通閱覽。贈書儀式後，由顧館長

發表專題演講，並接受當地媒體專訪。

澳門活動結束後即轉赴香港。香港城市大學是

本館的交換單位之一，為進一步建立雙方合作館藏

發展機制，此次由本館蒐集有關法律、財政、經

濟等領域之政府出版品贈送該校，並舉行贈書儀式

及簡介本館之政府資訊系統。

二、會議記要

5 月 28 日，澳門大學法學院高級法律研究所

及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假澳門大學圖書館

舉辦「兩岸四地法律高層論壇」，與會對象為兩岸

四地法律資訊界專家學者等 10 餘人，主辦單位特

邀本館顧敏館長代表台灣出席會議。

開幕式由 5 位高層代表剪綵展開序幕，澳門

特別行政區行政暨公職局朱偉幹局長致開幕詞，並

致贈應邀與會者紀念品及安排合影。在會議開始之

前，由顧敏館長及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王國

強理事長代表本館與澳門圖資協會，簽訂「圖書館

學講堂」合作協議，自 7 月份開始，每月定期由本

館安排、推薦館員至澳門，針對澳門圖書館從業人

員，以專題演講或座談討論方式，舉辦6 場研討會。

之後，在協會蔡志龍副主席主持下，報告論

壇會議主旨，隨即展開一天 4 場的會議議程。在此

次議程中，顧敏館長與陳麗玲助理編輯則以台灣代

表身份，分別以「法律資訊平台發展之我見－以立

法院法律系統為例」與「簡介台灣法律系統之檢索

利用」為題，進行演講。

此次論壇分 4 場會議共 11 個講題，聚焦在兩

岸四地之法律機構及法律圖書館有關法律資訊系統

及平台之開發建置、檢索應用，以及推廣服務…等

議題，與會者熱烈討論，評析客觀有建設性，彼

此間確實能交流學習並分享經驗。主辦單位及與會

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此次高層論壇雖然會議規模不

大，但討論議題面面俱到，彼此都有共識，尋求

合作可以凝聚資源，俾利建置兼具深度與廣度之法

律信息資料庫；同時，法律圖書館的服務及推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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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更不可缺席。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有關資訊系統之開發建

置及數位化作業，包括法律資訊系統領域，皆比

其他三地起步早且成果豐碩，是與會者爭相學習

之對象。顧敏館長以立法院法律系統為例，介紹其

沿革、推展及功能，進而推及介紹台灣法律系統

發展現狀，並講述台灣以立法院為代表加入 Global 

Legal Information Network 之歷程與意義，評論人

評析其內容值得學習，例如跨資料庫穿梭檢索、檢

索結果一次到位之概念，以及由立法單位扮演政府

資訊公開化舉足輕重的推手，我國的法律資料庫又

都能與國際法律接軌，整體而言，實具專業性、

指導性及前瞻性，獲得全場與會學者專家的熱烈迴

響。

陳麗玲助理編輯在演講中介紹如何檢索利用有

關台灣立法、司法、行政等不同職能之公部門所

建置開發之法律資訊系統，並以堪稱「世界第一政

府公報資料庫」─本館「政府公報資訊網」為主議

題，講述其建置理念、檢索功能及其服務利用等介

面，因多位與會學者有持續利用該系統之經驗，都

給予高度的肯定及評價。

三、贈書活動紀要

（一）澳門國父紀念館贈書活動

5 月 29 日下午假澳門國父紀念館，由顧館長

代表本館，贈送我國政府出版品 300 餘冊予澳門國

父紀念館，供其典藏及流通閱覽，由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澳門事務處羅木坤處長代表受贈。此項活動意

義重大，一則是來自於台灣公部門之出版品，能在

澳門地區公開散佈，一則是正體字之文獻能持續在

海外流通。

贈書儀式後，由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主辦一場「台灣圖書館發展概況講座」，由顧館長

主講「數位時代的新圖書館：悅讀  享聽  創新資訊

坊」，闡述 21 世紀之圖書館與社會，存在著社會記

憶、資訊傳播及知識管理不可分的多元互動關係，

言明新的圖書館管理趨勢，應結合資訊政策，接軌

世界潮流，推動知識管理並提供分級化服務。

陳麗玲助理編輯則以「國家圖書館資訊檢索利

用服務」為題，扼要介紹本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

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政府公報資訊網、政府統

計查詢系統等之內容及服務，並預告博碩士論文知

識加值系統即將啟用。

發表專題演講前，顧館長並接受當地澳門日

報、華僑報等媒體專訪，對澳門當局將重新啟動

籌建新中央圖書館，建言表示規劃中多考慮引入電

子書，並提倡數位閱讀，及早為圖書館未來發展做

充分準備。並可開發建置一般高等教育以外具高知

識內涵、學術性的、能與國際接軌之資料庫，俾

利澳門之學術知識交流及居民終身學習。同時，可

以部落格形式開展博客圖書館，藉相關社群發表小

眾學術傳播服務，舉行讀書會、e 展覽、圖書館之

友等活動。

（二）香港城市大學贈書活動

本館與香港城市大學，雙方除長期進行書刊

交換之外，為進一步建立合作館藏發展機制，本

館特蒐集我國相關法律、財經之政府出版品。5

月 31 日假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Run Run Shaw 

Library）舉行贈書校正儀式，並舉辦書展，展示該

批贈書。台灣駐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羅智成主任、

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主任凌友詩博士，以

及城大副校長等管理層人員都到場觀禮，由圖書館

景祥祜館長代表受贈。陳麗玲助理編輯則於會中介

紹本館政府資訊系統之檢索利用。

典禮後，再就合作相關事項進行討論，光華

中心羅主任及港府中央政策組凌主任，皆肯定本館

此次贈送我國政府出版品予香港學術單位之意義重

大，羅主任並允諾於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添置電腦及

其周邊設備，以連結本館之政府資訊系統，提供香

港民眾查檢利用，這也是我國政府軟實力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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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心得

（一）我國法律信息服務有優勢條件

澳門政府把推動與台灣之間的交流，列入政府

施政目標之一，此次法律論壇會議正可加強兩岸四

地法界專家學者間之互動，更加了解彼此之法律機

構，及其對法律資訊資料庫之處理模式，同時亦能

學習到學術單位如學校圖書館如何開發建置法律信

息系統，如何提供學術研究及運用服務。

聽取與會學者多方介紹及討論其單位的法律信

息資料庫後，深深體會到國內在這方面之成果足供

其他三方學習。我們的電腦科技進步，資訊業發

達，資訊素養齊整，城鄉數位落差較小，學術研

究開放自由，尤其是法律資訊透明公開，無論是

公部門、圖書館或是企業界的法律信息資料庫或平

台，都能提供全民化的法律資訊服務，一般民眾皆

能近用法律資料庫及網路資源，在這一部分，港澳

地區以及中國大陸都尚有開拓空間，而我們台灣經

驗即可供參考借鑑。

然而，他山之石可攻錯，港澳及中國大陸，

在這方面已急起直追，他們有的優勢是人員多、經

費較充裕，而且可跳躍過失敗避免重蹈覆轍，直

接汲取台灣以及其他科技先進國家之成功的經驗，

縮短資料庫建置開發期程；要良性競爭，我們要持

續創新加值，且開放共建共享之機制，始能知己知

彼，維持優勢。

（二）兩岸四地法律信息交流日增之必然趨勢

當兩岸四地之交流日益頻繁，無論為經貿投資

運作，或是企業經營管理，或是學術研究發展，

或是一般社會生活接觸，甚至是政府相互關係之事

務，實務上只是涉入程度深淺之別，幾乎都脫離不

了法律關係。此時此刻，將兩岸四地之法律命令規

章等資料，利用網路資訊技術建立儲存成內容具有

深廣度、有多元檢索查詢服務機制，能提供即時完

整的法律資訊，而且是跨越地域之法律信息資料庫

或平台是必然的趨勢。此次會議之召開，是好的開

始，更加速四地之法律界、資訊界以及圖書館界學

者專家之交流。與會者都希望爾後能在不同地方持

續舉辦類似會議，彼此交流新知與新技術，對四地

之法律資訊資料庫之建置及加值，必能隨電腦科技

及數位化發展與時俱進。

（三）法律資訊服務圖書館角色重要

法律資訊的提供，為因應社會民主化，政府

資訊公開化，以及法律信息全球化，從被動的文獻

提供轉型為主動的個人化服務是一種趨勢。然而，

法律資訊變化快、資料量大、涉及層面廣，一般

很難全面、及時地掌握及利用；來自四地的與會學

者，都有共識，認為法律圖書館或提供法律資料單

位，其人員需強化個人法律知識，增進法律資料

之檢索技巧，同時要具備對讀者指導使用資料庫及

蒐集資料之能力；對法律資源組織分類、管理、服

務，要體現並發揮圖書館專業之專長，要能提供分

級服務，在理論、學術與利用的不同需求中皆能滿

足讀者訴求，換言之，圖書館員是扮演著法資訊推

廣散布及提供者之重要角色。

自我提升的理念，也是本館在政府資訊服

務，包括法律資訊服務所要落實的部份，結合館方

多元的終身學習及資訊系統在職教育訓練課程，多

方吸取新知，多接觸各類形態之資料庫，提升讀者

服務之品質。其次，法律信息攸關民眾權利義務及

生命財產，在政府資訊中極重要之區塊，本館在開

發相關系統時應導入互動式服務，例如 Web2.0 服

務、整合查詢、延伸服務、相關資訊超連結等多

元機制，以提供更廣面的法律資訊服務。

（四） 簽訂「圖書館學講堂」合作協議具有使命

任務

澳門地區占地不廣，大規模的圖書館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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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而其圖書館從業人員就將近 700 人。澳門通用

正體中文，圖書館依據中國圖書分類法及中文圖書

主題詞表處理中文書刊；然而澳門之高等教育缺乏

圖書資訊相關系所，有關圖書館經營管理之專業識

能皆需外求支援。為因應圖書館發展及提升專業服

務，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經常規劃一系列的

課程，特聘講師來授課，以培養高素質的圖書館

員，近年來，本館陸續已推薦多人前往授課。

此行，由顧館長與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王國強理事長分別代表本館與協會，正式簽訂「圖

書館學講堂」合作協議，對本館而言是使命必達的

任務，藉由對澳門圖書館從業人員傳授專業課程與

經驗交流，既是推廣中國圖書分類法、中國編目規

則等專業知識，更期能培訓館員更有系統地掌握現

代技術，優化澳門圖書館界採訪、編目及參考諮詢

服務之專業識能；同時，臺澳之間的圖書資訊界亦

可因此維持良好互動關係。

（五）政府出版品立足港澳意義重大

此行除出席會議之外，贈書澳門國父紀念館及

香港城市大學，別具意義。

澳門國父紀念館由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澳門

事務處兼管；澳門地區官方中文是正體字，這也是

全球華文世界少數仍用正體字的地區。此次由本館

徵集 300 多種政府出版品，涵蓋經貿、法律、文

學、藝術、社會、觀光等領域，捐贈予澳門國父

紀念館提供流通閱覽，這是澳門民眾與國內資訊接

軌的重要管道之一。

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法律部是香港成立較早的

一個專門法律文獻收集所，設有中國法律史特藏庫

及英國法歷史特藏庫。香港城市大學是本館交換單

位之一，此次，該校圖書館主動提出希望與本館進

一步建立合作館藏發展機制，透過本館徵集法律及

財經範圍之我國政府出版品。

我國政府出版品要在大陸地區流通有其困難

度，此次贈送我國政府出版品予香港高等教育單位

及澳門社教單位意義重大，一方面我國政府出版品

可在校園圖書館典藏及流通，另一方面藉由交換管

道，由港澳進軍。相信藉由港澳與內地交流頻繁之

便，自能提高我國政府出版品的曝光度。同時，新

聞局駐港光華中心羅智成主任亦允諾於光華新聞文

化中心添置電腦及其周邊設備，以連結本館之政府

資訊系統，提供香港民眾查檢利用，這也是我國政

府軟實力的發揮。而施展實質文化外交奏效，也是

此行最大的收穫。

顧敏館長（右 7）在「兩岸四地法律高峰論壇」
會後與會嘉賓合影。

顧敏館長在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贈書暨
書展典禮上致詞。


